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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6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度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三、桃園市 106 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標 
一、符應教育部 108 課綱素養導向之命題方向，培育教師習得以素養導向之

命題，以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二、入選之題目為桃園市試模擬測驗題庫，集合整體智慧，資源交流共享。 

三、結合增能研習辦理「國文試模擬測驗題目」甄選競賽，鼓勵教師自我精

進設計國文試題之能力。 

参、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肆、辦理日期及地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5 日收件。郵寄至青埔國中。 

伍、參加對象及人數 

 凡對國中國文命題具興趣之桃園市國文教師皆可參加。 

陸、實施方式 

一、已於 106 年 8 月 16、18 辦理一場為期兩整天的產出型工作坊，讓國文

教師了解命題原則、題型及實作設計後，辦理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

競賽。 

二、106 年 9 月 18 日至 10 月 15 日辦理「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競賽」，

為 12 月將來臨之試模擬測驗蒐題。 

(一) 參加對象：全市國中教師（含實習教師與代課教師，可聯合命題）。 

(二) 甄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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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教育部 108 課綱素養導向之精神。 

2. 國中國文會考試題題型為出題方向。 

3. 內容符合國中國文一至四冊。 

4. 依限定之題目 A.B.C.三款類型(如附件一)擇一類型出題。 

5. 試題請用 word 打成電子檔，字體 12，字形為標楷體，報名時，

繳交一式三份紙本試題及一份電子檔光碟。 

 (三) 報名送件： 

 1、 收件： 

書面報名資料與授權保證書：106 年 9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15 日

止(以郵戳為憑)，備齊報名所需資料(如附件二~附件四)，以掛

號逕寄桃園市青埔國中參賽。 

  地址：320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二段 281 號 

收件人：郭致廷老師 Tel：(03)2871886~216 

 2、 審查：106 年 10 月 16~30 日，由市內輔導員進行初審，央團教

師及教授進行複審。 

 3、 公佈：106 年 11 月 1 日，得獎名單公布於青埔國中首頁及桃園

市國教輔導團入口網站。 

(四) 注意事項： 

1、所使用之文章必須標明出處。稿件涉及引用他人著作內容、圖片、

軟體、影音檔等部分，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若有不當引

用經檢舉查證屬實者，追回所發獎項、稿酬。 

2、勿使用校內月考考題及學生寫過之測驗卷、模擬考題本題目。 

3、參選者均須填寫「創用 CC 授權同意書」(附件四)並以掛號方式

郵寄，否則不予受理。 

(五) 評分標準： 

1、 與會考命題趨勢扣合（20%） 

2、 命題方向多元創新（50%） 

3、 試題內容完整（30%） 

(六) 獎勵： 

1、 入選作品以不超過報名件數之 20%為主。 

2、 凡經入選即頒發稿費，每組題型(含文章、題幹、圖表等)依稿

費支給基準數額表支給 870 元/千字，至多 3000 元，覈實支應。 

3、 入選作品中錄取特優 5名，頒發嘉獎 1次；優選 10 名，頒發獎

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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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備註： 

1、 本次甄選，主辦單位保有更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2、 當甄選題目未達水準，主辦單位可將名次從缺。 

3、 凡入選之題目，主辦單位便將作品收錄至桃園市國文試模擬試

題題庫，並擁有使用及修改權。 

4、 凡入選作品之教師，須對甄選題目保密，且不再使用於他處。 

柒、預期效益 
一、促進教師研究以素養為導向之評量。 

二、鼓勵教師相互研究，提升國文教師命題之知能。 

三、透過入選題目當作試模擬試題題庫，鼓勵教師進行教育專業對話，強化

各校國文教學效能。 

捌、經費來源及概算表 
由「教育局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計畫」專款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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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試模擬出題題組 

A 組題 

一、一組文言文題組：內容包括文言文本一篇及對應文本之選擇題 5題 

二、單題 5題，內容分別為： 

1. 語文表達：語病、恰當語詞 

(用字精簡、冗言贅詞、語意流暢、劃線處的語詞、成語最恰當、情境中的

語詞使用) 

2. 語文知識：韻文、應用文（書信、對聯） 

3. 白話文意 

4. 文言文意 

5. 新詩文意 

B 組題 

一、一組白話文題組：內容包括白話文本一篇及對應文本之選擇題 4題 

二、一組新詩題組：內容包括新詩文本一篇及對應文本之選擇題 3題 

三、單題 3題，內容分別為： 

1.文字形音義 

2.語文知識：格式、格律 

  (人、小說、典故、民俗節慶稱謂、敬詞、自謙詞、題辭、年齡、天干地支、   

   六書、書體) 

3. 語文表達：恰當文句、文句重組 

  (劃線處的文句、情境中的句子使用、依文意排句子順序) 

C 組題 

一、一組白話文題組：內容包括白話文本一篇及對應文本之選擇題 4題 

二、一組文言文題組：內容包括文言文本一篇及對應文本之選擇題 4題 

二、單題 2題，內容分別為： 

1.白話文意 

2.文言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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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計畫 

 

報名資料表 

 

主辦單位 

填寫 
參賽編號  交件日期  

參選 

單位 

填寫 

學校名稱 ○○國中 學校電話  

聯 絡 人 
電話：     手機： 

E-mail： 

國文試模擬測驗

命題甄選教師 

(至少三人， 

至多六人) 

教師姓名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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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桃園市106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 

「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計畫 

授權同意書 

一、著作財產權之讓與 

本人(下稱甲方)同意因參與「桃園市 106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

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國文試模擬測驗命題甄選』計畫」而創作之著作，其著

作財產權均無償讓與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並保證作品內容未侵犯任何第三人之權利，

否則應就乙方因行使上述受讓之著作財產權，而生之損害或損失(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或訴訟費用)負賠償責任。 

二、創用 CC授權之同意 

乙方同意將上述受讓自甲方之著作，以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

同方式分享」台灣2.5版對不特定之公眾授權；乙方仍保有受讓自甲方之著作財

產權，但同意授權予不特定之公眾以重製、散布、編輯、改作、公開口述、公開

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之方式利用該著作，惟利用人

除非事先得到乙方之同意，皆需依下列條件利用： 

 姓名標示：利用人需依著作人指定之方式標示著作人之姓名 

 非商業性：利用人不得為商業目的而利用本著作 

 相同方式分享：若利用人改變、轉變或改作本著作，當散布該衍生著作時，

利用人需採用與本著作相同或類似的授權條款 

創用 CC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 」 2.5版台灣授權條款詳見：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章） 

乙    方 :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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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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